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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

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） 

 (股份代號：857) 

 

海外監管公告 

 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作出。 

 

茲載列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交易所網站刊登的《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 

 

 

特此公告 

 

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

 

中國北京 

2016 年 6 月 17 日 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王宜林先生擔任董事長，由汪東進先生擔任副董事長、執行董事，由

喻寶才先生、沈殿成先生、劉躍珍先生、徐文榮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，由劉宏斌先生、趙政璋先生擔

任執行董事，由陳志武先生、理查德•馬茨基先生、林伯強先生及張必貽先生擔任獨立非執行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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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 601857   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 公告编号 临 2016-029 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重要提示： 

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系因无偿划转所致，不涉及要约收购。 

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后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

生变更。 

 

一、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石油”或“本公

司”）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石油集团”）转来的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

司关于无偿划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的通知》，为

加强中国石油集团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钢集团”）战

略合作，优化公司股权结构，中国石油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

有的本公司 624,000,000 股 A 股股份（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.34%）划

转给宝钢集团。 

 

本次无偿划转前，中国石油集团持有本公司158,033,693,528股A

股股份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6.35%，宝钢集团未持有本公司的任何股

份。 

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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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次 无 偿 划 转 完 成 后 ，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持 有 本 公 司

157,409,693,528 股A股股份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6.01%；宝钢集团

将持有本公司624,000,000股A股股份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.34%。本

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。 

 

二、所涉后续事项 

 

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

准。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 

1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关于无偿划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

有限公司国有股份的通知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


